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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立法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和立法工作需要，市人大常委

会 2024 年度立法计划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在市委的领导下，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、

省、市系列重要会议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

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

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

导作用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

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，紧扣市委的决策部

署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以良法促进发展、

保障善治。

二、立法项目名称

修改《保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

条例》

三、修改的必要性

《保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条

例》是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活动的一部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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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法规，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两次审议后，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

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，2020 年 3 月 30 日云南

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,于 2020

年 4 月 9 日起施行。由于 2023 年 3 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

次会议修改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，该条例存在与现行法

律不相衔接、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内容，修改十分必要。

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

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，对全

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，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，取得历

史性成就。2021 年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

民代表大会制度、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，明确提

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、以良法促进发展、

保障善治等任务要求。2022 年，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以宪法

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求,

要求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统筹立改废释纂，

增强立法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时效性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

法治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

重要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有必要修改该条例。

二是认真落实新修改的立法法的重要举措。2023 年 3 月 13

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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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于 3 月 15 日起施行。突出立法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与时

俱进完善关于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表述；明确立法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，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；总

结实践中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，进

一步完善了立法程序和工作机制。为与立法法等上位法保持一

致，有必要修改该条例。

三是总结固化实践中好的经验做法的现实需要。立足适应立

法工作面临的新情况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，对一些不适应

的条款作必要修改，为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，发挥法治固

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重要作用，保障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保山

高质量发展，有必要修改该条例。

四、修改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

委员会立法条例》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

完成一审工作，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

责组织落实；拟安排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

次会议上完成二审工作，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

组织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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